
同一专利在国外申请后，还可以在国内再次申请吗？

产品名称 同一专利在国外申请后，还可以在国内再次申请
吗？

公司名称 国瑞中安集团一站式CRO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宝新科技园2#厂
房B栋一层

联系电话 13929216670 13929216670

产品详情

专利权与商标权一样具有地域性特点，只有依照一定地域内的法律才得
以产生并在该地域内受到法律保护。

 

同一专利在国外申请后，如需进入新的地区，是需要按照当地的专利制
度重新进行再次申请的，同时可享有专利优先权！

专利优先权是指专利申请人就其发明创造第一次在某国提出专利申请后
，在法定期限内，又就相同主题的发明创造提出专利申请的，根据有关
法律规定，其在后申请以第一次专利申请的日期作为其申请日，专利申
请人依法享有的这种权利，就是优先权。专利优先权的目的在于，排除
在其他国家抄袭此专利者，有抢先提出申请，取得注册之可能。



专利优先权可分为国内优先权和国际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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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优先权

国内优先权，又称为“本国优先权”，是指专利申请人就相同主题的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12个月内，又向我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的，可以享有优先权。在我国优先
权制度中不包括外观设计专利。

国际优先权

国际优先权，又称“外国优先权”，其内容是：专利申请人就相同主题
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外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12个月内，或者
就相同主题的外观设计在外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6个月内，又
在中国提出专利申请的，中国应当以其在外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
为申请日，该申请日即为优先权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二十九条，申请人自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
外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或者自外观设计在外国第
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又在中国就相同主题提出专利申请
的，依照该外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
相互承认优先权的原则，可以享有优先权。申请人自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又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
门就相同主题提出专利申请的，可以享有优先权。

专利保护具有地域性的特点，只要在当地或者具体的国家申请的专利才
能受到相应的国家保护，否则专利产品可能被仿造、复制、滥用，并且
产品的权益还得不到保护！所以，产品如果在国外申请了专利，想得到
国内专利保护，还是有必要在国内继续申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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